




 
 

 
 

 

終身學習鼓勵方案 

二、 獎學金： 

(一)凡本校畢業之校友，參加本校106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

入學考試經錄取並完成註冊，依規定繳交學雜費之一、

二年級研究生者。 

費方式申請直接核銷，每學年分兩次核發，每名最多核

發四學期。 

(三)獲頒獎學金之校友於入學當學期註冊後且於本校補註冊

日前因故申請休學、退學或開除學籍者，本校扣除當學

期已核發之獎學金後，退還實際已繳交之學雜費。如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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